
104

科研管理
2022年4卷5期

一、境外追赃资产分享制度的概念

资产分享制度在国际上未形成统一概念，不同国家

有不同称谓，如“公平分享计划”、“没收财产分享”等。

1988 年《联合国禁止非法贩运麻醉药品公约》中首次提

出“犯罪资产分享”的概念，其后的《禁恐公约》也使

用了“犯罪资产分享”这一概念，并特别强调了不可侵

犯善意第三方的利益。2003 年颁布的《联合国反腐败

公约》对这一概念未作出明确规定，但是其规定体现了

“分享”的精神，并作出原则性规定。

我国关于“资产分享制度”也没有明确、统一的概

念。《禁毒法》57 条是我国首次立法尝试资产分享制度，

提出通过国际禁毒合作分享毒品案件犯罪所得。2018 年

10月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刑事司法协助》中，对

扣除合理费用和分享犯罪资产的可能性作出明确规定 [1]，

但这一规定较为模糊和抽象，仍需继续完善研究。张士

金教授认为，通过司法协助的方式追回资产，对提供协

助的国家分摊追回资产即为“资产分享”[2]P52。高俊义

认为，“犯罪资产分享”是资产流入国与流出国在国际公

约、双边条约的基础上，按一定比例分割扣除相关费用

后剩余资产的制度 [3]P72。还有学者认为，资产分享是指

各个国家通过司法协助的方式对犯罪资产没收后，没收

资产收管国可以根据没收过程中其他国家贡献的程度分

享该没收资产 [4]P105。笔者认为，犯罪资产分享是指在追

回资产或没收犯罪所得的国际协作中，请求国与提供了

协助的被请求国协商，以协助追回犯罪资产为前提、对

等互惠为原则，扣除合法所有人和被害人赔偿的部分，

以及被请求国提供协助时产生的必要费用后，与司法协

助国进行的分割或共享。

二、我国资产分享制度存在的法律问题

（一）缺少资产返还与分享制度的细化规定

随着刑事司法协助的不断深入与境外追赃工作的进

一步开展，资产分享制度的重要性逐渐凸现出来，我国

也认识到这一点，在《国际刑事司法协助法》中规定了

“就财务移交问题与外国协商”、“被请求国可以扣除执

行过程中产生的合理费用”、“分享数额与比例与外国协

商”等，明确表明了在一定条件下与外国进行犯罪资产

分享的态度，但是也只是做了原则性的规定，具体细化

规则还属于空白状态，这导致我国在未来具体操作中会

面临诸多困难。

（二）缺少相关资产分享协议

资产流入国与流出国之间的犯罪资产分享协议是资

产返还与分享制度的重要前提保障，两国之间签订分享

协议的前提一定是双方存在频繁资产返还合作的需要，

这符合两国刑事司法特点，缺乏资产分享制度不利于国

际追赃工作的开展。签订资产分享协议除了能够使得境

外追赃工作更加便捷高效，还会增进彼此互信，促进资

产流入国放心大胆的提供司法协助。就我国目前的情况

来看，与主要资产流入国的资产分享协议缺失，进而影

响了资产资产返还与分享制度的适用。加拿大作为我国

的主要资产流入国之一，其奉行“无协议不分享”原则，

而我国与加拿大之间又不存在资产分享协议，这是导致

我国在赖昌星案与高山案中追赃效果不佳的重要原因；

《联合国反腐败公约》刚刚通过，美国总统布什向全世

界宣布不欢迎腐败犯罪分子，而且美国也想趁此机会促

使中国同意延长联邦调查局驻北京办事处的有效期 [5]P72。

所以，根据我国的司法实践情况来看，缺失与主要资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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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入国之间的资产分享协议使得我国国际追赃效果大打

折扣。

（三）配套机制不完善

违法所得没收程序作为境外追赃资产分享的前提，

是我国国际追赃的重要方式之一。相关案件的成功追缴

离不开没收制度的支持。我国在《刑事诉讼法》中规定

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逃匿、死亡的情况下，检察院可

以启动违法所得特别没收程序，法院根据该申请作出没

收判决，在判决生效后，再通过国际刑事司法协助渠道，

返还和分享所没收的犯罪资产。但在司法实践中，该程

序的适用不尽如人意，在境外资产追缴过程中利用该程

序的情形也很少，和西方国家相比相差甚远。

三、完善我国资产分享制度的法律建议

（一）注重分享协议与个案合作相结合

国际追赃司法合作强调“无协议不分享”的原则，

对此，国际社会的最普遍做法是与相关国家签订资产分

享协议，在此前提下开展资产分享合作事宜。比如我国

的主要资产流入国加拿大，已经与 30 多个国家签订了

资产分享协议。因此，尽快与这类国家签订资产分享协

议，无疑是高效解决外流资产返还与分享问题的明智之

举。此外，因为各国家的社会、经济、法律大不相同，

仅依据国内法及相关公约难以解决司法协助过程中遇到

的不同问题。所以，针对这一问题，我国应结合个案执

法经验，依据互惠原则和国际公约，积极主动的与有关

国家建立稳固、永久性的合作关系，为国际犯罪资产的

返还与分享工作提供必要的法律依据，克服国际犯罪资

产追赃过程中的法律障碍，推动国家间在资产返还与分

享方面的良性合作。同时，在与相关国家签订分享协议

时，不能仅仅强调数量上最大限度的追回，更要重视以

“信任”和“道义”为核心的软件方面的效果，坚持互

惠原则，尊重他国主权与法律，建立持续性的友好合作

关系，使他国信任我国法治，进而推动境外追赃长效机

制的建立。

两国之间形成固定、模式化的合作方针，存在具体、

明确的合作协议自然是理想的，一方面省去繁琐的磋商

环节，另一方面可以赢得彼此的信任，提高国际追赃协

作效率。但是由于我国目前国际追司法协作的实际情况，

要签订完善具体、长期的合作协议，并非一蹴而就。我

国短期内可以与相关国家采取灵活、务实的分享方式，

比如美国就从具体的个案入手，具体情况具体协商，不

断积累个案办理经验，用成功的合作案例去指导更多个

案合作，由此形成良性循环，由点及面的规划长期性、

较为完善的分享协议。

（二）加强资产分享制度的可操作性

1、明确资产分享的主管机关

根据我国《国际刑事司法协助法》第 6 条的规定，

当外国向我国提出分享请求时，我国最高检、最高法、

司法部、公安部、财政部、外交部负责与相关国家协商

具体事宜，这些部门往往需要相互协作配合，共同对外

开展国际执法与司法合作。虽然在该法中已经对资产分

享的主管机关作出了界定，但在实际操作中由这么多部

门共同进行协商显然不太现实，很容易出现相互掣肘的

情形，进而导致国际协助工作效率低下。从美国、澳大

利亚等国家关于资产分享的立法和实践来看，都是以司

法部作为资产分享机关。当然，在这两个国家，“被罚

没资产账户”都是由司法部管理。根据我国国情，笔

者认为，应当成立一个资产分享委员会，由司法部作

为牵头机关，其他部分积极配合，这样既可以避免相

互掣肘的情形出现，也能在很大程度上防止错误决策

的发生。

2、确定资产分享的范围

关于资产分享的范围，并非所有的犯罪类型都可以

进行资产分享。我国将其分为三种类型：第一种犯罪，

如贪污罪、挪用公款罪等犯罪所得属于资产流出国的国

有资产，只是暂时脱离流出国的管控，本质上而言，所

有权仍然属于流出国，出于对流出国国家、公民、财产

权的尊重，应当追缴后返还，这也符合有关国际公约精

神与公平正义原则；第二种犯罪，如盗窃、抢劫罪等，

存在特定的受害人，不宜进行分享，应当全部返还给合

法所有权人；第三种犯罪，如走私、受贿罪等，没有特

定的合法所有权人，应当按分享的方式处理 [6]P83-89。此

外，还有两点需要明确：第一，保护善意第三人的合法

权益。犯罪分子交易犯罪资产过程中，如果交易对方系

善意，那么执法或司法机关就不应轻易认定交易无效或

撤销该笔交易而收回资产。第二，分享之前应扣除协助

过程中产生的合理费用。资产分享的本质在于舍弃部分

资产调动对方提供司法协助的积极性，而并非仅仅补偿

协助产生的成本，因此合理费用的补偿与资产分享是两

回事，应当在合理费用扣除后进行资产分享。该合理费

用包括前期协助取证、扣押、冻结、没收产生的费用；

审判过程中产生的诉讼费用；执行过程中产生的合理费

用。

（三）建立承认和执行外国没收裁决制度

承认与执行外国没收裁决作为境外资产分享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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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的重要一环，笔者认为，可以在《国际刑事司法协助

法》中作出细化规定，并设立合理的与之相配套的审查

机制，使资产分享工作具体、可操作化。审查机制主要

包括审查主体、审查方式、审查程序以及相关原则等，

审查该项裁决是否损害了我国主权及公共利益，是否违

反我国法律，作出没收裁决的过程是否违反程序，是否

损害善意第三人的利益，是否与我国司法机关作出的有

关财产性裁决冲突，是否与我国司法机关已经承认的他

国没收判决冲突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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